全日制普通高校、普通中专应届毕业生就业手续流程
步骤一、协议备案

1． 毕业生进入“毕业生就业系统”bys.wxrcrs.gov.cn点击“毕业生入口”，注册个人帐号，进入“全日制普通高校、普通中专”申报模块，登录个人密码，将本人的身份证号码及网上填写的“申报密码”提供给用人单位。

2． 用人单位进入“毕业生就业系统”bys.wxrcrs.gov.cn 点击“用人单位入口”，进入“签订协议”模块，输入拟录用毕业生的身份证号码及其申报密码，完成网上协议签订手续。
注：单位人事专员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单位组织结构代码证复印件到市人才服务中心开户（新区单位可以到新区分市场开户），获取帐号、密码。
3． 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对网上签约申报进行审核。
4． 审核通过，用人单位或毕业生持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就业协议书原件以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毕业生接收函。
5． 毕业生凭就业协议书、接收函回学校办理毕业生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
步骤二、报到落户

待确认档案已寄到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后，用人单位或毕业生凭以下材料到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报到落户手续；
1、 毕业证书原件；

2、 体检合格证明（用人单位出具）
3、 报到证原件（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发，须开往无锡（不含江阴、宜兴））；
4、 户口迁移证原件（须开往无锡（不含江阴、宜兴），市区生源未迁户口的须带家庭户口簿）；
5、 高校、中专校毕业生见习期备案登记表（一式四份、可在网上下载）；
6、 劳动合同。
注：2009年7月1日起，符合以下情况的毕业生可在单位所属区人才服务中心就近办理：
1、08－09届无锡生源普通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网上就业协议备案、报到手续；

2、08－09届非无锡生源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协议备案、报到手续。

